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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墓州」∶疆幽 区 !匪皇.篁.里空:哆i邂:当:龃去邑 (以下简称委托方)与

墨豆担垂避塾勤自里公亘 (以下简称承揽方)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二、本合同的措词和用语与所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及有关附件同义。

三、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
2.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
3.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执行中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四、承揽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承担本合同专用条件中议定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五、委托方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期限、方式、币种、额度向承揽方支付酬金。

六、本合同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自2oE5年 |工 月」L日开始实施,至 2m6年 L月 2.~日 报告
完成日终结 (全里笠立垣±L生2阻且医囱匪)。

七、茎垒且 二盛勤帆 ~ˉ虽直回勤基豳弦L歪扭左垫垒俭L丞揽主复俭

委 承揽方: (盖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住  所:中
栋

早 司

法 ':,

够
山

开户银行 :中 国

业区 F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中山孙文开

电子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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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20 15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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冫.。V`下 年∫)月 2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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冫/日

一、委托方委托承揽方为以下项目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

1.项 目名称:盗尘匝 患皿区垃 红笪里塑多L邕扭显L匾Z1益阻区龃±I‘魁匠星星上盘垒尘区蜃玉换
∠⒓ 2鱼呈‘约工型望-望Z立苤Σ区幽 亘亟型L丑血亘壅堕 m整剑Ⅱ睑三~
2.服务类别:工程造价咨询服务,以相关图纸资料和勘察现场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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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一、词语定义、适用语盲和法律、法规

第一条 下列名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具有如下含义。
1、
“
委托方
”
是指委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聘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一方,以及其合法继承

人。

2、
“
承揽方
”
是指承担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工程造价咨询责任的一方,以及其合法继承人。

3、
“
第三人
”
是指除委托方、承挽方以外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当事人。

4、
“日
”
是指任何一天零时至第二天零时的时间段。

第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适用的是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专用条件中议定的部门规章、
工程造价有关计价办法和规定或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

第三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的书写、解释和说明,以汉语为主导语言。当不同语盲文本发生
不同解释时,以汉语合同文本为准。

二、承揽方的义务

第四条 向委托方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包括工程造价咨询的资质证书及承担本
合同业务的专业人员名单、咨询工作计划等,并按合同专用条件中约定的范围实施咨询业务。

第五条 承挠方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向委托方提供的服务包括正常服务、附加服务和额外服务。
1、
“正常服务

”
是指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的工程造价咨询工作 :

2、
“附加服务

”
是指在“正常服务

”以外,经双方书面协议确定的附加服务;
3、
“
额外服务
”是指不属于

“正常服务
”和“附加服务

”,但根据合同标准条件第十三条、第二十条和
二十二条的规定,承愤方应增加的额外工作量。

第六条 在履行合同期间或合同规定期限内,不得泄露与本合同规定业务活动有关的保密资料。

三、委托方的义务

第七条 委托方应负责与本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第三人的协调,为承揽方工作提供外部
条件。

第八条 委托方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向承搅方提供与本项目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
第九条 委托方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就承揽方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做出书面答复。承

揽方要求第三人提供有关资料时,委托方应负责转达及资料转送。
第十条 委托方应当授权脸任本咨询业务的代表,负责与承挠方联系。

四、承抗方的权利

第十一条 委托方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授子承揽方以下权利 :
1、 承揽方在咨询过程中,如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可向委托方提出书面报告。
2、 承揽方在咨询过程中,有权在甲方参与下对第三人提出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问题进行核对或

查问。

3、 承揽方在咨询过程中,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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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方的权利

第十二条 委托方有下列权利 :
1、 委托方有权向承揽方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2、 委托方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利建议。

3、 当委托方认定咨询专业人员不按咨询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通给委托方造成经济损
失的,委托方有权要求更换咨询专业人员,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承揽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六、承拉方的责任

第十三条 如因非承揽方的责任造成进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一步约定相
应延长合同有效期。

第十四条 承揽方责任期内,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因承揽方的单方过
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方进行赔偿。累计赔偿总额不应超过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总额 (除

去税全 )。

第十五条 承揽方对委托方或第三人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
分履行,承揽方应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承揽方向委托方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他要求所导致委
托方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第十七条 承揽方履行合同期间要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保障自身安全,如果出现财产、人身损失或
造成第三方财产、人身损失,责任由承揽方自行承担。未经委托方同意,承揽方不得与鉴定对象所有
人及其相关人员单独接触。

七、委托方的责任

第十八条 委托方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有违反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
赔偿给承揽方造成的损失。

第十九条 委托方如果向承揽方提出赔偿或其他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他要
求所导致承揽方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八、合同生效,变更与终止
第二十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一条 由于委托方或第三人的原因使承揽方工作受到阻碍或延误以致增加了工作量或持

续时间,则承揽方应当将此情况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书面通知委托方。由此增加的工作量视为额外

服务,完成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工作的时间应当相应延长,并得到额外的酬金。如果承揽方超期未履行

合同义务,经委托方催告后 3天内仍未履行的,委托方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则应当在 14日 前通知对方;因变更或解除合
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二十三条 承揽方由于非自身原因暂停或终止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由此而增加的恢复
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工作,应视为额外服务,有权得到额外的时间和酬金。

第二十四条 变更或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新的协议未达成之前,原合同仍
然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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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咨询业务的酬金



第二十五条 正常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附加工作和额外工作的酬金,按照建设工程造价咨
询合同专用条件约定的方法计取,并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支付。

第二十六条 如果委托方在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自规定支付之日
起,应当向承揽方补偿应支付的酬金利息。利息额按规定支付期限最后一日银行活期贷款乘以拖欠酬

金时间计算。

第二十七条 如果委托方对承揽方提交的支付通知书中酬金或部分酬金项目提出异议,应当在收
到支付通知书 10日 内向承揽方发出异议的通知,但委托方不得拖延其无异议酬金项目的支付。

第二十八条 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所采取的货币币种、汇率由合同专用条件约定。

十、其他

第二十九条 因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需要,承确方在合同约定外的外出考察,经委托方同意 ,
其所需费用由委托方负责。

第三十条 承搅方如需外聘专家协助,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其费用由承揽方承
担;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以外经委托方认可英费用由委托方承担。

第三十一条 未经对方的书面同意,各方均不得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二条 除委托方书面同意外,承揽方及咨询专业人员不应接受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

以外的与工程造价咨询项目有关的任何报酬。

承揽方不得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委托方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

十一、合同争议的解决

第三十三条 因违约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委托方与承揽方之间应当协商解
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根据双方约定提交仲裁机关仲

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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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第二条 本合同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计价办法和规定 :
第四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 :
“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
是指以下服务类别的咨询业务: (B类的结算的编制 )

(A类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的编制、审核及项目经济评价 ;
(B类 )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结算、竣工结 (决 )算的编制、审核 ;
(C类 )建设工程招标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审核 :
(D类 )工程洽商、变更及合同争议的鉴定与索赔 ;
(E类 )编制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及对工程造价进行监控和提供有关工程造价信息资料等。

第八条 双方约定的委托方应提供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材料及提供时间 :
第九条 委托方应在 1⒐企旦望巨巨区对承揽方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做出书面答复。
第十四条 承揽方在其责任期内如果失职,同意按以下办法承担因单方责任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第二十五条 委托方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承揽方的正常服务酬全 :
金额说明约定:本次采购服务金额不进行标价,服务金额参考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

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工程结算的编制或审核(视具体情况而定)基本收费标准计取,服务金额不满
2000元 ,以 2000元计算。实际金额根据鉴定的实际工程造价为基数进行计算,具体数额以区财政部
门核算为准。

第二十八条 双方同意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酬全,汇入承揽方开户银行账户。
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委托方与承挠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

如未能达成一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二 )种方式解决 :
(一 )提交总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
(二 )依法向惠州市忠阳区人民法院起诉。

附加协议条款 :

1、 至L揽左上1委五j立猛‘基J望】王噩±笪佥主且~眚L必多座上搔型二墓室出I」占菹室」迫迦绘笙星傲世L说明上垫涩沮L

地面积、建筑面积等)。

2、屋L毯良2E.援 ;∶‘基,幽.∶∶三:,i陧主萱:1￡L.itI置罡i∶
=二
茎:.I∠∶1.】佥L扌JILI座J亘1~IL∶L.1:豇 I王盒⊥:l∶L童I1。1~JE:L.垄 :立医.垒11医 :2∶1~tlsI PE2三空I驻 :奎:L!盍 iiE∶扭:L旦

3、 J1EL窒L金:」题:纟参:塞L~虹∶1Ⅰz∶∶.」鲨~垂耋:犭il∶王1【呈2笪1￡辶整L∶堕L￡医务:」JL11i互 LJ≡L丞llkJ± .山丞i1∶￡箧JΣ~Ⅰ王,整己j笙.臣自~l~盛圭Ⅱ.里‘F1茔:

纟纽⒛吐墼|2111整口!园J匠 .￡i三|鏊」型毖J!LIEiLi佳 i±±区工~月廴务‘辶勘⒓I三,担至2000Ⅰ王二~立L.222|0.IE立凵臣~.」去望:玉‘i凶医生:Ll匿上l篮定

1】∶L5昼10≡∶三:三.正呈J造L笪L宝生l当羞.釜箧:uk左【11±∶多堑二~ˉ猩凵目LI愈鲨珏l上:Δ~E:1】1∠∶卫虫J氢!J∶l上玄:羞纟立1J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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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使用说明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包括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和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

同专用条件》 (以下简称 《标准条件》、 《专用条件》)。

2.《标准条件》适用于各类建设工程项目造价咨询委托,委托方和承揽方都应当遵守。 《专用条
件》是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特点和条件,由委托方利承揽方协商一致后进行填写。双方如果认为需要 ,

还可在其中增加约定的补充条款和修正条款。

3,《专用条件》的填写说明:

3.1《专用条件》应当对应 《标准条件》的颅序进行填写。例如:第二条要根据建设工程的具体
情况,如工程类别、建设地点等填写所适用的部门或地方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有关办法和规定。

3.2第四条在协商和写明
“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

”
时首先应明确项目范围如工程项目、单项

工程或单位工程以及所承担咨询业务与工程总承包合同或分包合同所涵益工程范围相一致。其次应明

确项目建设不同阶段如可行性研究、设计,招投标阶段或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中投资估算、概算或预
算的内容等。

3.3在填写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标准时应根据委托方委托的建设工程项目内容蛮简程度,工作
量大小、双方约定。如果由于委托方及第三人的阻碍或延误而使承揽方发生额外服务也应当支付酬金 ,

并应约定好酬金的计算方法及支付时间,在写明其支付时间时应写明其后的多少天内支付。

4.如果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设立奖罚条款,但必须是对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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